
臺北市大安區錦安里 

112 年度『睦鄰互助聯誼活動』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111 年 12 月 13 日北市安民字第

1116024830 號函「臺北市大安區 112 年度推行睦鄰互助聯誼

活動實施計畫」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為增進鄰居相互認識，促進情感交流，透過睦鄰互助

聯誼活動之辦理，啟發鄰里意識，並結合地方資源，發揮睦

鄰互助功能，達到守望相助之目的。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

四、 辦理單位：臺北市大安區錦安里辦公處 

五、 辦理時間：112 年 1 月 25~26 日（星期三、四） 

六、 集合時間：AM 6：00 集合 AM 06：30 準時發車，逾時不候 

七、 集合地點：和平東路 1段 129-1號（師大綜合大樓門口） 

八、 活動行程： 

第 1天：集合→泰安派出所櫻花林、泰安鐵道文化園區 

        →午餐→芳苑濕地紅樹林海空步道 

        →魚池范特奇堡大飯店→晚餐 

第 2天：晨喚→自助式早餐→九族文化村 

        →日月潭纜車→水沙蓮歐洲花園→午餐 

        →那魯灣劇場山地歌舞欣賞→晚餐→回程 

九、 參加對象：本里里民 

十、 本計畫陳報區公所備查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

充之。 


